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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七
一
期

中
共
實
施
經
濟
改
革
開
放
後
所
帶
來
的
豐
碩
成
果
，
不
僅
帶
動
其
國
力
增
長
，
使
其
逐
漸
發
展
成
為

區
域
強
權
，
同
時
伴
隨
著
經
濟
增
長
，
中
共
的
軍
事
力
量
亦
隨
之
壯
大
。
自
一
九
九○

年
代
起
，
受
到
第

一
次
波
斯
灣
戰
爭
中
盟
軍
優
異
作
戰
表
現
的
震
撼
，
中
共
提
出
﹁
在
信
息
化
條
件
下
打
贏
現
代
化
高
科
技

局
部
戰
爭
﹂
的
建
軍
方
針
。

近
年
來
，
共
軍
建
軍
方
向
從
以
陸
權
為
主
的
﹁
被
動
防
禦
﹂
，
逐
漸
轉
向
以
藍
色
海
洋
為
主
的
﹁
積

極
防
禦
﹂
，
除
了
處
理
周
邊
地
區
可
能
發
生
的
軍
事
衝
突
外
，
針
對
超
級
強
權
美
國
，
以
及
美
國
在
亞
太

地
區
的
盟
邦
，
研
擬
了
一
套
新
的
兵
力
部
署
與
軍
事
發
展
方
針
，
期
望
藉
由
加
強
區
域
阻
絕
能
力
，
嚇
阻

美
國
介
入
亞
太
與
臺
海
事
務
的
意
願
。

現
階
段
我
政
府
致
力
推
動
改
善
兩
岸
關
係
，
大
幅
減
少
兩
岸
兵
戎
相
見
的
可
能
，
完
全
符
合
孫
子
兵

法
﹁
上
兵
伐
謀
，
其
次
伐
交
，
其
次
伐
兵
，
其
下
攻
城
﹂
的
不
主
動
求
戰
原
則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我
國
仍
應

建
立
﹁
固
若
磐
石
﹂
的
國
防
，
以
強
而
有
力
的
國
防
做
為
嚇
阻
敵
人
之
後
盾
。
然
而
，
隨
著
兩
岸
軍
力
差

距
逐
步
擴
大
，
面
對
共
軍
之
軍
事
優
勢
，
我
國
尤
須
因
應
國
情
與
敵
情
威
脅
，
建
構
不
對
稱
戰
力
。

﹁
不
對
稱
作
戰
﹂(asym

m
etric w

ar)

，
又
稱
﹁
非
對
稱
作
戰
﹂
、
﹁
不
對
等
作
戰
﹂
、
﹁
不
對
應
作

戰
﹂
，
旨
在
運
用
軍
事
科
技
與
非
軍
事
手
段
以
弱
擊
強
、
以
劣
勝
優
。
如
同
孫
子
兵
法
︿
兵
勢
篇
﹀
所
言

：
﹁
以
正
合
，
以
奇
勝
﹂
，
為
講
求
以
小
搏
大
、
避
實
擊
虛
的
用
兵
原
則
。
就
美
國
參
謀
總
長
聯
席
會
議

的
定
義
是
：
﹁
一
方
面
迴
避
或
削
弱
對
手
之
優
勢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利
用
其
弱
點
，
而
採
取
手
段
則
截
然
不

同
於
對
手
慣
用
作
戰
模
式
之
企
圖
。
﹂
無
論
是
孫
子
兵
法
的
﹁
避
實
擊
虛
、
以
強
擊
弱
﹂
，
或
是
英
國
戰

略
學
者
李
德
哈
特
的
﹁
間
接
路
線
﹂
， 

都
在
於
強
調
己
方
優
勢
而
利
用
敵
方
弱
點
；
換
言
之
，
就
是
採

取
我
能
運
用
而
敵
方
不
能
也
不
會
運
用
的
手
段
，
從
而
達
到
戰
爭
的
目
的
。

面
對
中
共
軍
力
的
大
幅
提
升
，
我
國
如
與
中
共
從
事
軍
備
競
賽
，
不
單
造
成
我
國
財
政
負
擔
，
更
徒

增
區
域
局
勢
緊
張
之
風
險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應
運
用
現
有
資
源
搭
配
創
新
戰
法
，
不
採
取
與
敵
人
硬
碰
硬
的

正
面
接
觸
戰
法
，
發
展
以
﹁
損
小
、
效
高
、
價
廉
、
易
行
﹂
的
﹁
不
對
稱
戰
力
﹂
的
建
軍
模
式
，
方
能
有

效
捍
衛
國
家
安
全
。
面
對
中
共
日
益
嚴
峻
的
軍
事
威
脅
，
我
國
可
採
取
的
﹁
不
對
稱
戰
力
﹂
建
軍
模
式
計

有
強
化
資
訊
戰
先
制
攻
擊
能
力
；
發
展
戰
術
飛
彈
；
強
化
反
登
陸
力
量
，
殲
敵
於
泊
岸
；
增
建
具
匿
蹤
能

力
之
飛
彈
快
艇
部
隊
；
強
化
住
民
地
戰
鬥
能
力
等
五
種
模
式
。

臺
海
兩
岸
關
係
雖
然
日
趨
緩
和
，
但
是
中
共
仍
是
當
前
我
國
國
家
安
全
的
最
大
威
脅
。
隨
著
兩
岸
軍

事
差
距
日
漸
擴
大
，
為
確
保
我
國
國
家
安
全
與
嚇
阻
敵
之
來
犯
，
我
國
除
一
貫
之
軍
事
投
資
外
，
發
展
不

對
稱
作
戰
能
力
亦
為
必
然
趨
勢
，
相
信
透
過
不
斷
強
化
不
對
稱
戰
力
，
必
能
有
效
嚇
阻
中
共
犯
臺
野
心
，

使
敵
人
不
敢
輕
越
雷
池
一
步
，
確
保
臺
海
和
平
穩
定
與
區
域
安
全
。


